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　　2021年5月7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X2YN202105010115。投诉人反映：昆明市晋宁区滇池南岸融创南湾未来城项目违反《滇池保护条例》，在滇池一、二级保护区内开发房地产。

	核实情况
	不属实

	办理情况
	2021年5月2日，晋宁古滇管委会牵头，会同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昆明市晋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昆明市晋宁区自然资源局进行了现场核实。经核实：
1.针对投诉人反映的“昆明市晋宁区滇池南岸融创南湾未来城项目违反滇池保护条例”，情况不属实。
滇池南湾未来城项目严格按照《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滇池分级保护范围划定方案》和《晋宁大湾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发建设，该项目涉及滇池一级保护区958亩全部为湖滨带生态修复，符合《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中确因滇池保护需要建设的环湖湿地、环湖景观林地带、污染治理等项目的规定；涉及滇池二级保护区限制建设区2010亩，规划建设酒店集群、精品客栈群、游艺娱乐、休闲度假、康养旅居、民俗艺术等项目，符合《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中二级保护区内的限制建设区可以建设符合滇池保护规划的健康养老、健身休闲等生态旅游、文化项目的规定。
2.针对投诉人反映的“在滇池一、二级保护区内开发房地产”，情况不属实。
[bookmark: _GoBack]该项目涉及滇池一级保护区958亩全部为湖滨带生态修复；涉及滇池二级保护区限制建设区规划用地面积约2010亩，均为商业用地，共有22个子项目,其中：H、P、S、K、I、L、M、N、F共9个地块已办理土地、立项、环境影响登记、水土保持、滇管审查、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剩余13个子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项目规划建设以酒店集群、精品客栈群、游艺娱乐、休闲度假、康养旅居、民俗艺术等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项目。项目竣工后采用托管模式，按照酒店、民宿等业态进行管理经营，实施酒店、民宿等业态统一管理运营的商业化模式。

	办理单位
	晋宁古滇历史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主要工作成效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晋宁古滇历史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昆阳大街571号）。联系人员及电话：夏治祥，13888358717




